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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6－107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6 年 10 月 17 日，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

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宝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崇”）

提供不超过 23 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财务资助对象：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宝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 

3、财务资助期限： 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 60 天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利率： 年利率 8.00% 

6、财务资助用途：补充上海宝崇流动资金，用于投资上海房地

产项目。 

8、审批程序：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和 2016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和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上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委托贷

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下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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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的自

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委托贷款），实施期限自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 2017 年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前。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委

托贷款）的额度不超过 60 亿元。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在上述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1、名称：上海宝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新申路921弄2号0区323市（上海

富盛经济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仇瑜峰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6年2月18日 

7、经营范围：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网络工程，网页设计，计算机软硬件的

开发、销售、维修，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及制作，百货、电子产品、文化办

公用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8、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海宝崇的控股股东为中崇集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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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仇瑜峰。 

9、上海宝崇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单位：

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533.91 

负债总额 10,0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6.09 

项目 2016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466.09 

10、公司与上海宝崇的关系：上海宝崇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

持有其 35%的股权，中崇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65%的股权。 

11、2015 年度公司不存在向上海宝崇提供财务资助或委托贷款

的情况。 

12、中崇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由于自身情况，将不向上海宝崇

提供财务资助。中崇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将以其持有的上海宝崇

65%的股权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三、风险控制措施 

（一）中崇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将以其持有的上海宝崇 65%的

股权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二）中崇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中崇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住所：上海市崇明县陈海公路

三星段 299 号 5 号楼 321 室；法定代表人：仇瑜峰；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7 日；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木材、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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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金属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自有设备租赁，海上、陆路、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崇集团有限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692,903,501.02 

负债总额 2,692,711,258.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00,192,242.19  

项目 2016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3,619,363,256.1 

净利润 143,603,199.34 

（三）自然人仇瑜峰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崇集团有限公司、仇瑜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利用自有资金向参股子公司上海宝崇提供财务资助，将

增强上海宝崇的资金实力，用于投资上海房地产项目。本次财务资助

采取了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本次对外财务资助采取了必要的风险

控制措施，本金安全有较好的保证。 

公司本次利用自有资金向参股子公司上海宝崇提供财务资助，将

增强上海宝崇的资金实力，用于投资上海房地产项目，符合公司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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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财务资助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 

1、公司上述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分别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利用自有资金向参股子公司上海宝崇提供财务资助，

将增强上海宝崇的资金实力，用于投资上海房地产项目，符合公司利

益。公司采取了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本次对外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

项无异议。 

七、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情况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 公 司 累 计 对 外 提 供 财 务 资 助 金 额 为

6,065,485,782.60 元。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八、其它说明 

（一）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

十二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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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九、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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